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号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２８

号文核准

，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向

７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２０

，

９９２．３９

万股

Ａ

股股票

，

发行价

格为

５．４８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５０

，

３８２

，

９７２．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５９

，

５９４

，

４９０．９２

元后

，

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９０

，

７８８

，

４８１．０８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了

（

２０１２

）

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２

］

７０３Ａ３８

号

《

验资报告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相关法律

、

法

规

、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并与本次发行保荐机构西

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南证券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铁路支行

、

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穗银支行

、

交通银行兰州永昌路支行

（

以下简称

“

相关银行

”）

分

别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公司开设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１

、

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铁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户号为

６２００１３７０００１０５１５０９１８９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专户余额为

３７

，

１３４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

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２

、

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穗银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户号为

２７０１１５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０２９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专户余额为

２５

，

５３６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

现代农业滴灌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３

、

本 公 司 在 交 通 银 行 兰 州 永 昌 路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６２１０６０１１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４６７０４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专户余额为

４６４

，

０８８

，

４８１．０８

元

。

该专户仅用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３０

万亩高效农业节水滴灌工程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

二

、

公司与相关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西南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西南证券承诺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

》

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

责

，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

西南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相关银行应当配合

西南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西南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

四

、

本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梁俊

、

张炳军可以随时到相关银行查询

、

复印

本公司专户的资料

；

相关银行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相关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西南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相关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相关银行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前

）

向公司出具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

并抄送给西

南证券

。

六

、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２０％

的

，

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

式通知西南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西南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西南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相关银行

，

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八

、

相关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以及存在未配合西南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

，

公司可以主动或在西南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西南证券发现本公司

、

相关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

，

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

十

、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１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１

、

发行数量

：

２０

，

９９２．３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发行价格

：

５．４８

元

／

股

３

、

发行对象配售数量和限售期

序

号

名称

配售股数

（

万股

）

限售期

１

重庆富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重庆福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５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１２

个月

５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１２

个月

６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１２

个月

７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１２

个月

合计

２０

，

９９２．３９ －

４

、

预计上市时间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以上

７

名股东

认购的股份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限售

１２

个月的相应股份

），

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５

、

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

一

、

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董事会表决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四十四次会议

，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

２

、

主管部门批准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

本次发行方案经甘肃省国资委

《

关于甘肃省农垦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甘国资

发产权

【

２０１１

】

１８３

号

）

批准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发行调整方案经甘肃省国资委

《

关于甘肃省

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批复

》（

甘国资发产权

【

２０１１

】

２６６

号

）

批准

。

３

、

股东大会表决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

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议案

。

４

、

审核发行申请的发审会及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

５

、

核准批文的取得时间及文号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取得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８２８

号

《

关于核准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

》。

（

二

）

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

股票类型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股票数量

：

２０

，

９９２．３９

万股

３

、

股票面值

：

１

元

４

、

发行价格

：

５．４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

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５．４８

元

／

股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５．４８

元

／

股

，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的

１００％

；

相当于申购

报价截止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６

元

／

股的

９１％

。

５

、

募集资金总额

：

人民币

１

，

１５０

，

３８２

，

９７２．００

元

６

、

发行费用

：

人民币

５９

，

５９４

，

４９０．９２

元

７

、

募集资金净额

：

人民币

１

，

０９０

，

７８８

，

４８１．０８

元

８

、

保荐机构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南证券

”）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

《

验资报告

》（

国浩验字

【

２０１２

】

７０３Ａ３８

号

）。

根据验资报告

，

截至

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

，

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５０

，

３８２

，

９７２．００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５９

，

５９４

，

４９０．９２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９０

，

７８８

，

４８１．０８

元

，

其

中

：

股本为

２０９

，

９２３

，

９００．００

元

，

资本公积为

８８０

，

８６４

，

５８１．０８

元

。

２

、

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

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

（

四

）

保荐机构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发表意见如下

：“

甘肃亚盛集团

（

实业

）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在发行程序

、

定价

、

发行对象的选择等各个方面

，

都遵循了市

场化的原则

，

保证了特定投资者选择的客观公正

，

保证了发行过程的公开公平

，

符合上市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

２

、

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发表意见如下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

、

必要的授权

、

批准和核准

。

本次发行过程中

，《

认

购邀请书

》

的发出

，《

申购报价单

》

的接收

、《

缴款通知书

》

的发出

、

发行价格

、

发行对象及分配股

数的确认等事宜

，

均由本所见证

。

本次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均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

发行人询价及配售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

、

合法

、

有效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 ”

二

、

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

万股

）

配售金额

（

万元

）

限售期

（

月

）

预计上市时间

１

重庆富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５００ ３０

，

１４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２

重庆福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５００ ３０

，

１４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 ２１

，

９２０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４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８

，

２０９．５７４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５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８

，

２０９．５７４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６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８

，

２０９．５７４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７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８

，

２０９．５７４ 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合计

２０

，

９９２．３９ １１５

，

０３８．３

——— ———

（

二

）

发行对象情况

１

、

重庆福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合伙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

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１０７

号第

８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乔桦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从事投资业务

（

不得从事金融证券业务

，

法

律

、

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经营

）；

投资咨询

（

不含金融

、

证券及

其他法律

。

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

）

企业咨询管理

；

企业营销策划

。 （

以上范围法律

、

法

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法律

、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

５

，

５００

万股

，

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重庆福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

，

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２

、

重庆富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合伙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

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１０７

号第

７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

肖鸥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从事投资业务

（

不得从事金融证券业务

，

法

律

、

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法律

、

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经营

）；

投资咨询

（

不含金融

、

证券及

其他法律

。

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

）

企业咨询管理

；

企业营销策划

。 （

以上范围法律

、

法

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法律

、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

５

，

５００

万股

，

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重庆富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

，

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３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注册地址

：

浦东浦电路

３７０

号宝钢国贸大厦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２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

：

郑安国

经营范围

：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

作

为投资资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

购并及项

目融资

、

公司理财

、

财务顾问等业务

，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办理居

间

、

咨询

、

资信调查等业务

，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

以存放同业

、

拆放同业

、

贷款

、

租赁

、

投资方

式运用固有资产

，

以固有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

从事同业拆借

，

法律法规规定活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

４

，

０００

万股

，

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

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

：

郭珺明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及资产管理

；

资产受托管理

；

投资策划

；

信息咨询服务认购数量与限

售期

：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万股

，

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

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５

、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楼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童恺

经营范围

：

投资兴办各类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企业管理咨询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含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

）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万股

，

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

交易情况

，

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６

、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８５

，

７１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郭怀保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投资及资产管理

；

资产受托管理

；

投资策

划

；

咨询服务

；

产权经纪

。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万股

，

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

易情况

，

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７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志伟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

１

，

４９８．０９７５

万股

，

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

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

三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８．３９％ ３１９

，

４７５

，

８６２ ２９５

，

８００

，

６６５

２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流通

Ａ

股

１１．２０％ １９４

，

５１１

，

７８０

３

甘肃金塔县恒盛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流通

Ａ

股

２．０３％ ３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

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１．８４％ ３２

，

０２５

，

９４３

５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流通

Ａ

股

１．６０％ ２７

，

７３３

，

８９１

６

俞慧芳 流通

Ａ

股

１．０５％ １８

，

２０６

，

３６７

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

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流通

Ａ

股

０．８９％ １５

，

５０１

，

８６６

８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流通

Ａ

股

０．７６％ １３

，

１２７

，

４５０

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券

专用证券账户

流通

Ａ

股

０．７２％ １２

，

５０９

，

０３９

１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流通

Ａ

股

０．７２％ １２

，

５０１

，

４９９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若只考虑本次发行造成的股东变化情况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列表如

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

股

）

１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９

，

４７５

，

８６２ １６．４１ Ａ

股限售股

２９５

，

８００

，

６６５

２

甘肃省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９４

，

５１１

，

７８０ １０．００ Ａ

股流通股

３

重庆福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２ Ａ

股限售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重庆富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２ Ａ

股限售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５ Ａ

股限售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６

，

９１８

，

０２１ １．８９ Ａ

股流通股

７

甘肃金塔县恒盛农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３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１ Ａ

股流通股

８

全国社保一一零组合

２７

，

７３３

，

８９１ １．４２ Ａ

股流通股

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５０１

，

８６６ ０．８０ Ａ

股流通股

１０

中国平安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１５

，

３１７

，

７２８ ０．７９ Ａ

股流通股

（

三

）

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

，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２９．５９％

的股份

，

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

；

本次发行后

，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２６．４１％

，

仍为公

司第一大股东

，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

四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为基准

）

单位

：

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５

，

８００

，

６６５ １７．０３％ ２０９

，

９２３

，

９００ ５０５

，

７２４

，

５６５ ２５．９８％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４４１

，

１０９

，

５５６ ８２．９７％ １

，

４４１

，

１９０

，

５５６ ７４．０２％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７３６

，

９９１

，

２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９

，

９２３

，

９００ １

，

９４６

，

９１５

，

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五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后公司资产结构对比如下

（

发行前财务数据取自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报告

，

发行后财务数据假设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基础上只受本次发行的影响而变动

）：

财务指标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减额 增减率

总股本

（

万股

）

１７３

，

６９９．１２ １９４

，

６９１．５１ ２０

，

９９２．３９ １２．０９％

总资产

（

万元

）

４４７

，

３６９．３６ ５５６

，

４４８．２１ １０９

，

０７８．８５ ２４．３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２６８

，

９３５．０４ ３７８

，

０１３．８９ １０９

，

０７８．８５ ４０．５６％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５５ １．９４ ０．３９ ２５．４０％

资产负债率

（

％

）

合并报表

３８．８７％ ３１．２５％ －７．６２％ －１９．６０％

母公司

３６．９５％ ２９．４０％ －７．５４％ －２０．４２％

由上表所示

，

本次发行导致本公司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了

１０．９１

亿元

，

增加率分别为

１２．０９％

和

２４．３８％

。

资产负债率则有所下降

，

其中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由发行

前的

３８．８７％

下降到发行后的

３１．２５％

，

减少

７．６２

个百分点

，

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发行前的

３６．９５％

下降到发行后的

２９．４％

，

减少

７．５４

个百分点

。

（

二

）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农业

，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一致

。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

结构不存在影响

。

（

三

）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

，

公司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稳定

，

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国家政

策的规定

，

进一步规范运作

，

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

（

四

）

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

，

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

。

本次股票发行后

，

公

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

，

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

（

五

）

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亚盛集团不会因本次发行新增加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之间的同业竞争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亚盛集团不会因本次发行导致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发生重大变化

。

（

六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

，

对于公司实现各项业务目标至关重要

，

将使公司继续扩大经营规

模

，

形成新的

、

稳定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

增强为股东提供更高回报的能力

。

六

、

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余维佳

保荐代表人

：

梁俊

、

张炳军

项目协办人

：

汪子文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联 系 人

：

梁俊

电 话

：

０１０－５７６３１２３４

传 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蓝晓东

经办律师

：

蓝晓东

、

王永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写字楼

Ａ

座

１２

层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１６

会计师事务所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人

）

负 责 人

：

杨剑涛

经办会计师

：

秦宝

、

张有权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四层

电 话

：

０９３１－８４４１５５６

传 真

：

０９３１－８４４１７０５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备查文件

１

、

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２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人

）

出具的验资报告

；

３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

明

；

４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

５

、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

（

二

）

查阅地点

公司董秘办地址

：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

联 系 人

：

周文萍

电 话

：

０９３１－８８５７０３７

传 真

：

０９３１－８８５７１８２

特此公告

。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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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12-024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8

日上午

9:00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以书面送达

、

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2

名

，

实际

参会董事

12

名

。

其中董事王黎明

、

汪国栋

、

王振山

、

赵大利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

公司部

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桂雪先生召集和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

有效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经过审议

，

通过了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关于本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12-026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监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

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8

日上午

10:00

时

，

在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78

号华邦上都大厦

A

座

12

楼公

司小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以书面送达

、

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

。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

，

实际参会监事

3

名

。

会议由监事主席张道骏召集和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及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监事会经过审议

，

通过了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已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再次

使用

3,9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

月

。

关于本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12-025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过去十二个月内

，

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

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1091

号

"

文核准

，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5

日首次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2,50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7.00

元

。

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5,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3,

638,000.00

元

。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

，

并出具了中准验字

[2011]6009

号

《

验资报告

》。

公司募集资金应用于

"

瓷绝缘子扩大生

产能力项目

"

、

"

复合绝缘子建设项目

"

和

"

创建国家级技术中心项目

"

。

二

、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1

年

11

月

7

日

，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3,9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7

日起不

超过六个月

。

2012

年

4

月

24

日

，

公司已将该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90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

三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

预计在未来

6

个月内

，

公司将有不低于

4,00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

暂时闲置

。

为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

减少财务支出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

，

根据证监会

、

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3,9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公司保证在上述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使用期限届满之前

，

及时归还募集资金至专项账户

。

本次补充的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

按照现行同期贷款利率及资金使用

情况

，

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120

万元

。

同时

，

公司将严格按照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规定

，

做

好募集资金的存放

、

管理与使用工作

。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发展需要

，

实际实施进度超过目

前预计

，

公司将根据实施进度

，

随时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

以确保项目进展

。

以

上做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四

、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审核

、

批准程序

（

一

）

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中的

3,9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

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公司保证在上述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届满之

前

，

及时归还募集资金至专项账户

。

（

二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

使用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

。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

，

再次使用

3,9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以及

《

大连电瓷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3,900

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要求公司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全额归还募集资金至专户中

。

（

四

）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

大连电瓷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已出

具明确同意意见

，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大连电瓷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本次补充流动

资金时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

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

且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风险投资

，

符

合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规定

。

本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六

、

备查文件

1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3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

4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54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9

月

1

日

，

公司控股股东漳州置业有限公司

（

下称

"

漳州置业

"

，

现已更名为福建旗

滨集团有限公司

）

与公司股东

、

实际控制人俞其兵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

下称交行株洲分行

）

签订了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依据合同约定

，

漳州置业

、

俞其兵为本公司

与交行株洲分行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

10,000

万元的授信

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上述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

，

关联董事

、

关

联股东回避有关表决

,

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

2012

年

5

月

4

日

，

公司与交行株洲分行签订了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借款金额

2,000

万元

，

期限不超过

10

个月

，

漳州置业

、

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上述担保实施后

，

漳州置业

、

俞其兵为公司向交行株洲分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为

4,000

万元

。

漳州置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俞其兵为本公司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因此

，

本次担保构成关

联交易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漳州置业持有本公司

33,650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50.37%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漳州置

业成立于

2009

年

2

月

25

日

，

注册地为东山县康美镇城垵路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法定代

表人俞其兵

；

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

，

实收资本为

32,000

万元

；

经营范围为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土

地一级整理

；

实业投资

；

商业贸易

；

物业服务与租赁

；

投资咨询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

2011

年

10

月

，

漳州置业更名为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

，

详见

2011

年

10

月

19

日

《

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更名的提示性公告

》

(

编号

：

2011-015

）。

俞其兵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16,100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24.10%

，

通过福建旗滨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

50.37%

的股份

，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三

、

担保的基本情况

2012

年

5

月

4

日

，

公司与交行株洲分行签订了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借款金额

2,000

万元

，

期限不超过

10

个月

，

漳州置业

、

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保证的范围包括

借款等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

、

复利

、

罚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

四

、

关联担保的影响

本次关联担保是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关联方

为本公司提供财务支持

，

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

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

五

、

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等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

，

同意将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

，

并按照公开

、

诚实

、

自愿的原则进行交易

。

独立董事认为

,

该等担保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和发展战略

,

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

没有违反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相关董事亦进行了回避表决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

股东大会表决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时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六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为关联方为本公司担保

，

担保金额为

2,000

万元

。

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

担保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3,190

万元

，

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株洲玻璃

提供的担保

。

截止目前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3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最高额保证合同

。

特此公告

。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9

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600500

编号：临

2012－018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现金分红税前

0.15

元

，

税后为

0.135

元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5

月

15

日

●

除息日

：

2012

年

5

月

1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2

年

5

月

22

日

一

、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在北京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

详情请见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2-014

）。

二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2011

年度中化国际

（

母公司报表

）

共实现的净利润

79,898,

324.00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41,979,441.48

元

，

以及兴中

、

兴源由子公司成为联营公司改用

权益法核算调整未分配利润

400,664,908.27

元

，

减去

2011

年度分配的股利

215,638,435.65

元

，

再

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7,989,832.40

元后

，

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98,914,405.70

元

。

经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以公司

2011

年末总股本

1,437,

589,571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

1.5

元

（

含税

），

总计分配利润金额

215,638,435.65

元

，

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26.99%

，

剩余未分配利润

583,275,970.05

元结转下年度

。

三

、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具体日期

本次分红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15

日

，

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1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2

年

5

月

22

日

。

四

、

利润分配对象

截至

2012

年

5

月

15

日下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五

、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

除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的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2

、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

由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

10%

的税率统一代

扣个人所得税

，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35

元

。

3

、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

（

含机构投资者

），

其现金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15

元

。

4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以及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

的

规定

，

凡中国境内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

，

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

10%

代扣代缴所得

税

。

对于

A

股的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

（

"QFII"

）

股东

，

由公司按

10%

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

红利所得税

，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35

元

。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

，

如

：（

1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

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

2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

3

）

该

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

但其本次获得分配的现金红利应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

构

、

场所所得并由该等机构

、

场所缴纳所得税的相关证明文件

，

由本公司确认前述文件后

，

该等

股东应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

，

本公司不代扣代缴

，

并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

0.015

元

。

如存在本公司已知非居民企业之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

，

该等股东应根据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

。

六

、

咨询联系办法

：

咨询机构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18

层

咨询电话

：（

021

）

61048666

传真

：（

021

）

50470206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2012-031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台州西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柯国际

"

），

由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台州新界机电有限公司

100%

持股

，

经营范围为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2012

年

4

月

12

日

，

西柯国际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变更事项如下

：

1

、

原法定代表人

：

王建忠

；

现法定代表人

：

张建忠

。

2

、

原执行董事

：

王建忠

；

现执行董事

：

张建忠

。

3

、

原经理

：

王建忠

；

现经理

：

张建忠

。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2-017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收到董事石善博先生

、

张海鹏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

石善博先

生

、

张海鹏先生由于负责的工作内容变动

，

提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

根据公司

《

章程

》

规定

，

石善博先生

、

张海鹏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此

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公司将尽快按法定程序补选新任董事

。

公司董事会谨对石善博先生

、

张海鹏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九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12-018

债券简称：

11

发展债 债券代码：

122082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5

月

9

日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

，

南海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无条件通过

。

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编号：

2012-022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冻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5

月

9

日

，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诚公

司

"

）

通知

：

金诚公司在

2012

年

5

月

7

日将原质押银行的

3,600

万股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冻手续

；

同日将持有的

3,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6%

）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支行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

手续

，

质押期限为

2012

年

5

月

7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

截止到本公告刊登之日

，

金诚公司共质押本公司

5,740

万股股票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34%

。

特此公告

。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九日


